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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 宁 省 财 政 厅

文件

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

辽财税〔2021〕256 号

关于 2021-2023 年度公益性群众团体

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告

各市及沈抚示范区财政局、税务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有关规定，按照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

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公

告〔2021〕20 号）有关要求，经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联合审核确

认，辽宁省红十字会等 54家单位符合公益性群众团体公益性捐赠

税前扣除资格，被认定为 2021-2023 年度具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

除资格的公益性群众团体，现将名单公告如下：

1.辽宁省红十字会

2.沈阳市红十字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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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沈阳市和平区红十字会

4.大连市红十字会

5.大连市沙河口区红十字会

6.大连市甘井子区红十字会

7.大连市旅顺口区红十字会

8.大连金普新区红十字会

9.瓦房店市红十字会

10.大连市西岗区红十字会

11.大连市中山区红十字会

12.长海县红十字会

13.鞍山市红十字会

14.海城市红十字会

15.抚顺市红十字会

16.抚顺市新抚区红十字会

17.抚顺市顺城区红十字会

18.抚顺市望花区红十字会

19.抚顺市东洲区红十字会

20.抚顺县红十字会

21.清原满族自治县红十字会

22.新宾满族自治县红十字会

23.本溪市红十字会

24.本溪市平山区红十字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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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本溪市明山区红十字会

26.丹东市红十字会

27.锦州市红十字会

28.营口市红十字会

29.营口市站前区红十字会

30.大石桥市红十字会

31.营口市西市区红十字会

32.盖州市红十字会

33.营口市鲅鱼圈区红十字会

34.营口市老边区红十字会

35.阜新市红十字会

36.辽阳市红十字会

37.辽阳县红十字会

38.辽阳市文圣区红十字会

39.辽阳市白塔区红十字会

40.铁岭市红十字会

41.朝阳市红十字会

42.建平县红十字会

43.朝阳市龙城区红十字会

44.喀左县红十字会

45.盘锦市红十字会

46.盘锦市双台子区红十字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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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.盘山县红十字会

48.盘锦市兴隆台区红十字会

49.葫芦岛市红十字会

50.葫芦岛市龙港区红十字会

51.绥中县红十字会

52.葫芦岛市连山区红十字会

53.兴城市红十字会

54.建昌县红十字会

省财政厅 省税务局

2021 年 12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年12月1日印发




